
吴某强、吴某祥等 60人诈骗案 

——虚构基因缺陷引诱被害人购买增高产品套餐骗取钱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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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依法

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精准惩治。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

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分类处理，做到宽严相济，确保案件效果良好。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吴某强，系广州助高健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助高公司）法

定代表人、总经 

理； 

被告人吴某祥，系助高公司副总经理，吴某强之弟； 

其余 58名被告人均系助高公司员工。 

2016 年 9月，被告人吴某强注册成立助高公司，组建总裁办、广告部、服务

部、销售部等部门，逐步形成以其为首要分子，吴某祥等人为骨干成员的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集团。该犯罪集团针对急于增高的青少年人群，委托他人生产并低价

购进“黄精高良姜压片”“氨基酸固体饮料”“骨胶原蛋白 D”等不具有增高

效果的普通食品，在其包装贴上“助高特效产品”标识，将上述食品从进价每盒

人民币20余元抬升至每盒近 600元，以增高套餐的形式将产品和服务捆绑销售，

在互联网上推广。 

为进一步引诱客户购买产品，助高公司私下联系某基因检测实验室工作人员，

编造客户存在“骨密度低”等基因缺陷并虚假解读基因检测报告，谎称上述产品

和服务能够帮助青少年在 3个月内增高 5-8厘米，骗取被害人信任并支付高额货

款，以此实施诈骗。当被害人以无实际效果为由要求退款时，助高公司销售及服

务人员或继续欺骗被害人升级套餐，或以免费更换服务方案等方式安抚、欺骗被

害人，直至被害人放弃。经查，该犯罪集团骗取 13239名被害人共计人民币 5633

万余元。 



二、检察履职过程 

本案由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公安局立案侦查。2020 年 1 月，公安机关以吴

某强、吴某祥等 117 人涉嫌诈骗罪提请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检察

机关审查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 60 人批准逮捕，对参与时间短、情节轻微、

主观无诈骗故意的 57 人不批准逮捕；对 2 名与助高公司共谋、编造虚假基因检

测报告的人员监督立案（另案处理）。同年 6 月 16 日至 20 日，公安机关先后将

吴某强、吴某祥等 60 人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同年 7 月 13 日至 7 月 18 日，检察

机关先后对吴某强、吴某祥等 60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2021年 2月 9日，

盐城市大丰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吴某强有期徒刑十四年，罚金人民币三百万

元；判处吴某祥有期徒刑十二年，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其他 58 人有期徒刑九

年至二年不等，并处罚金人民币九万元至二万元不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诉，盐

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其中一名被告人根据最终认定的诈骗金额调整量刑；对其他

被告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行为人对所出售商品“虚构事实”的行为，

依法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在网络销售型诈骗中，被告人为了达到

骗取钱款的目的，需要对其出售的商品进行虚假宣传，这其中存在着与民事欺诈、

虚假广告罪之间的界分问题。在办理这类案件时，检察人员要从商品价格、功能、

后续行为等角度综合考虑。对于被告人出售商品价格与成本价差距过于悬殊、对

所销售商品功效以及对购买者产生影响“漠不关心”、采用固定销售“话

术”“剧本”套路被害人反复购买、被害人购买商品所希望达到目的根本无法实

现的，结合被告人供述，可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依法以诈骗罪论处。行为

人为了拓宽销路、提高销量，对所出售的商品作夸大、虚假宣传的，可按民事欺

诈处理；情节严重的，符合虚假广告罪构成要件的，依法可以虚假广告罪论处。

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诈骗活动，仍为其提供广告等宣传的，可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二）对于涉案人数较多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区分对象分层处理。电信网

络诈骗案件层级多、人员多，对此检察机关要区分人员地位作用、分层分类处理，

不宜一刀切。对于参与时间较短、情节较轻、获利不多的较低层次人员，贯彻“少

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从宽处理。对于犯罪集团中的组织者、骨干

分子和幕后“金主”，依法从严惩处。对于与诈骗分子同谋，为诈骗犯罪提供虚



假证明、技术支持等帮助，依法以诈骗罪共犯论处，做到罚当其罪。 


